附件2
省直单位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承诺书
本人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）和配偶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承诺： 本人(和配偶)及其他家庭成员在福州市鼓楼区、台江区、仓山区、晋安区、马尾区及单位主体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均未承租公有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，未享受任何租金优惠、租金补贴政策。

本人保证上述承诺完全真实，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配偶（签字）：

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